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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采用拍卖方法来进行资源分配是多SI928系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J基于广义的多属性拍卖模

型，提出了一种递增叫价的多属性拍卖方法———OSTJ对 OST中卖方和买方的策略和效用进行了分

析，进而证明了 OST的一些重要性质J例如卖方和买方满足独立理性，且都有接近最优的策略，在这一

组策略下买方和卖 方 的 总 效 用 接 近 最 大J将 OST与 已 有 的 多 属 性 拍 卖 方 法 进 行 了 比 较，结 果 表 明

OST改进了T;8=91?3@G>的工作，并且说明 OST是一种可以取代 OSV的递增叫价多属性拍卖方法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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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引 言

在动 态 开 放 的 计 算 机 网 络 环 境 中，理 性 的

SI928代表了 用 户 的 意 志，其 目 标 是 为 了 使 自 身 利

益最大化，资源分配是多SI928系统中的重要问题J
拍卖是一种快速有效的资源分配方法，可操作性强，

可使资源在短时间内被合理分配，获得系统范围内

最优解或较优解J评价拍卖方法性能的标准有总效

用最大、买卖方的计算量、对私有信息的保护、独立

理性等J
通常意义的单一物品拍卖中，买卖双方只对物

品的价格感兴趣，而不考虑物品的其他属性，或说认

为所有参 与 拍 卖 的 物 品 没 有 区 别J而 在 实 际 交 易

时，往往需要 考 虑 物 品 更 多 的 属 性J例 如 产 品 的 提

交时间、各种质量参数、售后服务的内容等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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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方对



不同属性的物品评价值不同，而卖方生产不同属性

的商品所需的成本也不同，买方估价函数和买方成

本函数的多样性使得这一类问题复杂化!
目前多 属 性 拍 卖 方 法 的 理 论 性 研 究 并 不 多!

"#$%&’(等人对多属性拍卖进行了实验分析，随机产

生若干个多属性拍卖问题，并利用单属性拍卖方法

对这些问题求解，结论是用单属性拍卖方法求解多

属性拍卖问题会使效用大打折扣［)］!*’#$%等人给出

了基 于 两 个 属 性 模 型 的 递 增 叫 价 暗 标 拍 卖［+］!
,#-’.’/012.’3等 人 开 发 了 一 个 多 属 性 正 拍 卖 系

统［4］，并假定买方56’.7采用基于实例的决 策 理 论

选择策略!跳 蛙 法 是 对 英 国 式 拍 卖 的 推 广，采 用 反

拍卖描述，认为估价值函数在每个属性方向上都是

增函数，每次叫价时必须在现有叫价的基础上降低

价格或提高某个属性值，且其他属性值不能降低，跳

蛙法将多维空间内的搜索简化为在一条路径上的搜

索，不能保证总效用最大!8%’考虑物品的价格和数

量两种属性，并给出了综合两种属性的评分标准，基

于评分标准给出了一种最高叫价暗标拍卖方法和一

种第二高叫 价 暗 标 拍 卖 方 法［9］!:37%’(;<=#>等 人

给出了一种多属性拍卖模型，并在此模型下给出了

一种最高叫价拍卖方法和9种递增叫价拍卖方法，

分别是对传统的最高叫价拍卖方法和递增叫价拍卖

方法在多属性意义下的推广［?，@］，并在文献［A］中分

析了卖方的策略!但在:37%’(;<=#>等人的模型中，

限定只有两个非价格属性，且限定卖方的成本函数

为两个属性的线性组合，买方的估价值函数为两个

属性倒数 的 线 性 组 合，具 有 较 大 的 局 限 性!此 外，

:37%’(;<=#>等 人 没 有 分 析 买 方 策 略，而 是 假 定 买

方一定采用坦诚策略!"#$%&’(还给出了一种多属性

拍卖叫价语言，以此来描述56’.7对各个 属 性 的 偏

好程度，并给出了基于这种叫价语言的胜者决定算

法［)］!"#$%&’(等人的工作降低了多属性拍卖的通信

量!文献［B］扩展了文献［?，@］的模型，并给出了 一

种暗标叫价的多属性拍卖方法 C5D，证明了 C5D
中卖方有最优策略，且满足激励相容性，买方具有次

优策略，买方选取次优策略时，可保证总效用最大!

! 多属性拍卖模型

由于文献［?，@］中多属性拍卖模型的局限性，本

文采用文献［B］中扩展的多属性拍卖模型，即不限定

属性的个数，买方评价函数和卖方成本函数可是从

属性空间到实数的任意函数!模型如下：

多属性 拍 卖 模 型 !E〈"，#，$，%，&，’()〉，

其中：

（)）! 为属性空间，!E")F⋯F"*!拍卖的

物品 包 含 * 个 属 性+)，⋯，+*，取 值 范 围 分 别 为

")，⋯，"*!"E（+)，⋯，+*）为 物 品 的 属 性 向 量，

"!"!
（+）#为拍卖中惟一的买方，# 需 要 购 买 一 个

物品!
（4）$为卖方集合，包含,个卖方（,"+），$E

｛)，⋯，,｝，每个卖方都可以提供不同属性的物品!
（9）%：!#G!为买方# 的属性估价函数（G!为

实数集合），即 买 方# 对 属 性 为"的 物 品 的 估 价 值

%（"）!G!!
（?）#E（&)，⋯，&,），其中&-：!#G!为卖方-

的属性成本函数，即卖方-对属性为"的物品的成

本&-（"）!G!!
（@）’()为 成 交 方 案，’()E（.，"），其 中 成 交

价格.!G!，"为成交属性向量!
若买方与卖方-在方案’()E（.，"）下成交，则

买方#的效用

/ 0%（"）1.，

卖方-的效用

/-0.1&-（"）!

" 多属性拍卖方法 #$%

"&’ 引入 #$%的目的

文献［?，@］最高叫价多属性拍卖和英国式多属

性拍卖可以解决多属性拍卖问题，但其模型具有较

大的局限 性!文 献［B］虽 然 扩 展 了 文 献［?，@］的 模

型，提出了 一 种 多 属 性 D#$H(’I拍 卖 方 法 C5D，保

持了D#$H(’I拍 卖 在 效 用、效 率 和 策 略 上 的 优 秀 特

性，但同时也继承了D#$H(’I拍卖的一些缺陷，如：

（)）叫 价 者 必 须 将 私 有 的 真 实 估 价 告 诉 拍 卖

者，拍卖者可利用这些信息，在以后的拍卖或其他决

策活动中获利，使叫价者蒙受损失!
（+）需假设拍卖者是公正可信的!由于D#$H(’I

拍卖时一种暗标拍卖，拍卖者可以虚构一个叫价而

不被叫价者发现，这样可增加拍卖者自身的效用，获

胜叫价者的效用相应降低!
（4）很多叫价者不理解D#$H’(I拍卖中叫价者

的激励相容性，从而不能叫出最优策略或根本不知

道该如何叫价!
与D#$H(’I拍 卖 相 比，递 增 叫 价 拍 卖 方 法 具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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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价过程透 明、策 略 简 单 的 优 点!因 而 需 要 找 到 一

种递增叫价 的 多 属 性 拍 卖 方 法，克 服 "#$拍 卖 的

上述缺点!
!"# $%&拍卖规则

"#%拍卖流程如下：

&’()*!由买方公布估价函数!"（!）（!"可与!
有所区别）、最小叫价增幅#!
&’()+!由卖方*到$轮流叫价!

（*）设 置 当 前 最 高 叫 价%,-./0，当 前 时 间

&/0，活动卖方集合’-1’/’，当前胜者(&/0!
（+）&/&2*!在’-1’中按顺序选取一个卖方

)，)在&时 刻 叫 价，并 将 叫 价 记 为%&)!%&) 可 以 是

“)-33”，称为退出；也可以是大于等于%,-.2#的任

意实数，称为加叫!若%&) 为“)-33”则将卖方)从’-1’
中删除，(&/(&4*；否则设%,-./%&)，(&/)!

（5）若’-1’!"，重复（+）!

&’()5!若(&/0则无人成交，拍卖结束，否则卖

方(/(&获胜，称为成交卖方，最终叫价%#/%,-.!
&’()6!由成交卖方 ( 提出成交方案（*&，!&），

合法成交方案需满足 !"（!&）4*&/%#，成交卖方

与买方以此成交方案成交，拍卖结束!

’ $%&拍卖中策略及效用分析

’"( 卖方策略及效用

"#%拍卖中卖方的策略包括在每 一 轮 中 如 何

叫价和成为成交卖方后如何提出成交方案!定 理*
给出了理性卖方叫价时应遵循的准则，给出了最优

的提案策略，并说明了在最优提案策略下如何计算

成交卖方的效用!
定理("在"#%中，当买方提出估价函数!"（!）

后，存在如下叫价准则和提案策略：

（*）叫价准则!集合%&) 定义为

%&)+
｛)-33｝， 78%,-.,#$-)，

｛%&).%,-.,#%%&)%-)｝，78%,-.,#&-)
’
(

) ，

其中-)/ ,-.
!*/

（!"（!）40)（!））!当%&)*%&)
时，称卖方)在&时刻的叫价%&) 满足叫价准则!

（+）提案策略!若卖方被确定为成交卖方，成交

方案 为（*#) ，!#) ），其 中!#) 为-9:,-.
!*/

（!"（!）4

0)（!））中某一元素，也就是使（!"（!）40)（!））取

值最大的!，*#) /!"（!#) ）4%#!
叫价准则是对卖方叫价的限制条件，所有理性

的卖方叫价时都应满足这个条件!也就是说，对于任

意卖方)在&时刻的两个任意的可选叫价%&)*和%&)+，

若%&)**%&) 且%&)++%&)，则 1（%&)*）$1（%&)+）!其 中

1（%&)*）和1（%&)+）分别为叫价%&)*和%&)+后获得的效

用!并且%&) 中的叫价都 是 合 法 的，即 符 合 "#%拍

卖的规则!
当卖方获胜后，上述提案策略是卖方合法的、惟

一的、最优的提案策略!
卖方)在某次的叫价%&) 成为最终叫价%#的充

分必要条件是%&)$-4)4#!其中-4)/ ,-.
2*’，2!)

（-2）!

继而卖方)的效用

1)+-)3%# +-)3%&)!
证明!
卖方)的 策 略 分 为 叫 价 策 略 和 提 案 策 略 两 部

分，首先考虑提案策略!
提案的合法性显然成立，只需证明最优性和惟

一性!
最优性：当 卖 方 获 胜 后，对 任 意 成 交 方 案（*"，

4"），卖方)的效用

1)（*"，!"）+*"30)（!"）+!"（!"）3%#3
0)（!"）%,-.

!*/
（!"（!）30)（!））3%# +

!"（!#) ）30)（!#) ）3%# +*#) 30)（!#) ）+

1)（*#) ，!#) ）!
惟一性：若卖方)提出的成交方案为（*"，!"），

!"+-9:,-.
!*/

（!"（!）40)（!）），则

1)（*"，!"）+!"（!"）3%#30)（!"）&

,-.
!*/

（!"（!）30)（!））3%# +1)（*#) ，!#) ）!

故成交卖方)采用最优策略后的效用

1)+*#) 30)（!#）+!"（!#) ）3%#3
0)（!#）+-)3%# +-)3%&)!

下面考虑叫价准则，显然%&) 中的叫价都是合法

的，只需证明若%&)**%&) 且%&)++%&)，则 1)（%&)*）$
1)（%&)+）!这里假定成为成 交 卖 方 后 采 用 最 优 的 提

案策略!
首先考虑%,-.2#$-) 时的情况!%&)*/)-33，

1)（%&)*）/1)（)-33）/0!若 加 叫 %&)+，则 有 %&)+$
%,-.2#$-)!此时若成为成交卖方，则1)（%&)+）/
-)4%&)+%0；否则1)（%&)+）/0!

再考虑%,-.2#&-) 时的情况!%,-.2#%%&)*%
-)，若成交，则1)（%&)*）/-)4%&)*$0，若不成交，则

1)（%&)*）/0!如果%&)+/)-33，则 1)（%&)+）/0!如果

%&)+,-)，若 成 交，则 1)（%&)+）/-)4%&)+%0；否 则

1)（%&)+）/0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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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!中 列 出 了 两 种 情 况 下!"#!，!"#"，$#（!"#!），

$#（!"#"）的 取 值 范 围#可 见 无 论 那 种 情 况 下，都 有

$#（!"#!）!$#（!"#"）#

!"#$%& ’"$(%)*+!（"#$&）",-!（"#$.）+*/01++%/%,2"#$&",-"#$.
表& "#$&和"#$.不同取值时!（"#$&）和!（"#$.）的值

$%&’()(%& !"#!*!"#" $#（!"#!）* $#（!"#"）

(+!,-./%!&#，!"#0｛1-22｝

!"#!01-22 $#（!"#!）03

!"#"!!,-./%!&# $#（!"#"）0
3， &%))4-’5"3，

&#6!"#""3，)4-’5"｛ 3#

(+!,-./%#&#，

!"#0｛!"#$!,-./%"!"#"&#｝

!,-./%"!"#!"&# $#（!"#!）0
3， &%))4-’5!3，

&#6!"#!!3，)4-’5!｛ 3#

!"#"01-22 $#（!"#"）03

!"#"%&# $#（!"#"）0
3， &%))4-’5"3，

&#6!"#""3，)4-’5"｛ 3#

下面证明卖方#的某次 的 叫 价!"# 成 为 最 终 叫

价!&的充分 必 要 条 件 是!"#!&6#6%#这 里 假 定

所有卖方都遵循叫价准则#若卖方#的某次叫价!"#
满足!"#!&6#6%，则对于’’(#，都有&’"!"#/%，

故根据 叫 价 准 则，所 有 除#以 外 的 其 他 卖 方 都 叫

1-22，从而!"# 成为最终叫价，卖方#获胜#若卖方#
的某次叫价!"#满足!"##&6#6%，则)’(#，使&’#
!"#/%，这时!"# 不能成为最终叫价# 证毕#

定理!说明，所有理性的卖方都会在叫价准则

允许的范围内叫价，并且都会采用定理!中的最优

提案策略#但叫价准则只给出了一个范围，还不能最

终指导卖方该如何叫价#定理"给出了在由理性的卖

方参加的789拍卖中任意卖方#效用的理论上限和

下限，并给出了一种叫价策略，采用这种叫价策略时，

卖方#的效用$#与理论上限的差距不超过"%#
定理.3在由理性的卖方参加的 789拍卖中，

任意 卖 方#的 效 用$# 满 足3"$#",-.（&#6
&6#/%，3），$#0,-.（&#6&6#/%，3）称为$# 的

理论上限#对于任意卖方#，下面的叫价策略称为最

小加叫策略：

!"#(
1-22， (+!,-.)%!&#，

!,-.)%，(+!,-.)%#&#
*
+

, ，

采用此叫价策略获得的效用$#!$#6"%#
证明#由表!可 知，叫 价 准 则 可 保 证 在 任 意 情

况下卖方#的效用$#!3#又由定理!可知，若叫价

!"# 成为最终叫价，卖方#是成交卖方，则!&0!"#!
&6#6%，从而 $#0&#6!&"&#6&6#/%；若 卖

方#不是成交卖方，则$#03#所以$#",-.（&#6
&6#/%，3）#

当&#6&6#%% 时，根 据 叫 价 准 则，其 他 理 性

卖方的叫价不超过&6##将其他卖方的最后一次叫

价记为!&6#，有!&6#/%"&6#/%#&#，再根据叫

价准则，卖方#可叫价!"#0!&6#/%从而成为成交卖

方#此时 $#0&#6!"#0&#6!&6#6%%&#6&6#6
%!$#6"%#

当&#6&6#"% 时，$#""%，此 时 $#!3!
$#6"%#

所以，$#!$#6"%# 证毕#
由于通常情况下卖方公布的最小叫价增幅%-

&#，故可认为采用最小加价策略时有 $#.$#，即卖

方采用最小加价策略获得的效用 $# 与理论效用上

限接近#并当%/3时，$#/$##
*# 是卖方#的私有信息，所以&# 也是卖方#的

私有信息，由 于 在 叫 价 时 不 知 道 其 他 卖 方’的&’，

所以可以保证达到$#的叫价策略是不存在的，下面

的反例说明了这一点#
例&3在 789拍卖中，%0:，&#0!;3#当前状

态!,-.0<=，+->)0｛#，’｝，轮 到#叫 价#如果&’0
!3!，则$#0&#6&’/%0!;36!3!/:0;"，此时#
叫价!"#0<?可 以 获 胜，获 得 效 用 $#0!;36<?0
;"00$##如果&’0!3"，则$#0&#6&’/%0!;36
!3"/:0;!，此时#叫 价!"#0<<可 以 获 胜，获 得 效

用$#0!;36<<0;!0$##卖方#不知道&’ 的值，

故不能保证达到效用上限$##
不存在可以保证达到$#的叫价策略，使得保证

效用接近$#的最小加价策略被广泛采用#
采用最小加价策略的卖方只需进行简单的函数

最大 值 运 算，便 可 做 出 接 近 理 论 效 用 上 限 的 决 策#

?:!!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"33@，;:（A）



这说明 !"#拍卖对卖方"$%&’的计算能力要求很

低(并且卖方的叫价和提案只与卖方本身的成本函

数、买方公布的估价函数以及拍卖过程中其他卖方

的叫价有关，而与买方的真实估价函数和其他卖方

的成本函数以及他们采取的拍卖策略都无关，这说

明 !"#拍卖中卖方无需对其他参与拍卖者建立模

型即可做出接近最优的决策(
!"# 买方策略及效用

在研究买方策略及效用时，假定卖方都采用最

小加价策略，于是买方公布的属性估价函数!"和最

小叫价增幅#完全决定了拍卖的过程和结果，这样

可以将拍卖过程中的数据都看做是!"和#的函数(
买方公布!"和#后，将最终叫价记为$!（!"，#），

将成交提案记为（%&（!"，#），’&（!"，#）），买方效用

记为(（!"，#）(对买方策略及效用的分析实际上

就是对效用函数(（!"，#）的分析(
根据叫价准则，当且仅当对于")，*)#)时，所

有卖方都不 加 叫，拍 卖 最 终 以 不 成 交 结 束(排 除 这

个简单的情 况 便 于 下 面 的 分 析，故 以 下 假 设$)使

*)%)(
定理$"在由理性的卖方参加的 !"#拍卖中，

买方的效用(（!"，#）满足

!（%&（!"））+!"（%&（!"））,*!+##
(（!"，#）#!（%&（!"））+!"（%&（!"））,*!,#，

其中*!*+,-
)&-

.（*)）*+/&
)&-

（ +,-
.&-0｛)｝

（*.））(

证明(首先证明*!0##$!（!"，#）#*!1#(
根据*!的 定 义，有 对")，*0)’*!(再 由 定

理2，若卖方)获胜，则有

$! /$&)’*+)+#’*!+#(
不妨设*)*+,-

.&-
（*.），则有*0)**!(根据叫价

准则，对"&，".&- 且.()，有 $&.#*.#*0)*
*!，因为)采用最小加价策略，所以对"&，有$&)#
*!1#(故 对"&，".&-，有-&.#*!1#(所 以

$!* +,-
&&0，.&-

（$&.）#*!1#(

故*!0##$!（!"，#）#*!1#(
确定最终叫价$!（!"，#）后，即可计算出买方

效用(
(（!"，#）*!（%&（!"，#））0’&（!"，#）*

!（%&（!"，#））0!"（%&（!"，#））1$!（!，#），

所以!（%&（!"））0!"（%&（!"））1*!0##
(（!"，#）#!（%&（!"））0!"（%&（!"））1*!1#(

证毕(
特别地，当买方公 布 的 估 价 函 数 为 ! 时，即 买

方叫出自己真实的属性估价函数时，其效用为

(（!，#）/!（%&（!"，#））+!（%&（!"，#））,
$!（!"，#）/$!（!，#），

*!+##(（!，#）#*!,#(
此时，若#))，则有买方效用()*!(

% &’(的一些性质

性质)"!"#满 足 卖 方 独 立 理 性，即 !"#可

以保证任何一个理性卖方效用为非负(
证明(由定 理2知，遵 循 叫 价 准 则 的 卖 方)的

效用()’)( 证毕(
性质#"在 !"#中，买 卖 方 获 得 的 总 效 用 为

(’3’,4**1，其中1 为获胜卖方(
证明(根据 拍 卖 模 型，买 方 公 布 !"和# 后，获

得的效用为

(（!"，#）/!（%&（!"，#））+’&（!"，#）(
不成交卖方的效用为)，成交卖方 1 的效用为

(1（!"，#）*’&（!"，#）021（%&（!"，#））(
故买卖方总效用为

(’3’,4*(（!"，#）1(1（!"，#）*!（%&（!"，

#））021（%&（!"，#））**1( 证毕(
性质$"若 买 方 公 布 的 属 性 估 价 函 数 为 !，则

买卖方总效用(’3’,4’(’3’,40#，其中(’3’,4为买卖方

总效用的理论上限(
证明(根据性质.，当1&,5$+,-

)&-
（*)）时，(’3’,4

可取到最大值+,-
)&-

（*)），故(’3’,4*+,-
)&-

（*)）(

根据定理2，对")&-，$!’*0)0#(再根据

叫价准则，有对")&-，*1’$!’*0)0#(令)*
1，得*1’*010#，所以 (’3’,4**1’+,-

)&-
（*)）0

#*(’3’,40#( 证毕(
性质6说 明，若 买 方 公 布 的 属 性 估 价 函 数 为

!，且#接近)时，买 卖 双 方 的 总 效 用 可 接 近 理 论

上限(

性质!"!"#拍卖的叫价过程可在 *!
# 13

个回合内结束(
证明(!"#叫价过程中每次加价不低于#，又

由定理6知$!#*!1#，故至多加价 *!1#
#

次可叫到最终叫价$!(除获胜卖方 1 外，每 个 卖

方退出需要2回合，所以至多需要

*!,#
# ,3+2/ *!

# ,3

个回合即可完成叫价( 证毕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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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价过程相对较长是递增叫价拍卖的一个普遍

缺点!性质"说明在 #$%中 可 以 通 过 调 整 最 小 加

价增幅!将叫价过程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!

! 结 论

表&将 #$%的主要性能指标与其他多属性拍

卖方法做了比较!在%’()*+,-./0的 最 高 叫 价 多 属

性拍卖和英国式多属性拍卖所选取的拍卖模型中，

将属性数目限定为两种，并对成本函数和估价函数

的形式做了限定，给这两种拍卖方法带来了局限性!
#$%采用广义的多属性拍卖模型，提高了以上两种

拍卖方法的适用性!同样采用广义多属性拍卖模型

的 #$1，满足卖方激励相容性，因而获得了良好的

实时性能，并且能够保证获得总效用最大!但 #$1
存在2个主要问题：卖方必须暴露私有评价函数；卖

方不 能 检 查 买 方 是 否 作 弊；最 优 策 略 不 易 理 解!
#$%采用递增叫价的方式，克服了上述2个问题：

卖方叫价时不必叫出私有评价函数；买方不能通过

虚构叫价的方式损害卖方的利益；卖方的叫价准则

容易理 解，并 被 广 泛 接 受!同 时，#$%拍 卖 中 卖 方

具有接近最优的策略，满足独立理性，买方也存在较

优的策略，并且买方可保证总效用接近最大，叫价的

回合数也可 以 控 制!#$%是 对 已 有 多 属 性 拍 卖 方

法的改进!

"#$%&’ ()*#+,-./&0(1%.23)..02$1.&)14.25+6
表’ ()*与其他多属性拍卖方法的性能比较

%.-34-(/567+/(*+/- 8/+’(9+/:*（,-./0） %563/’)（,-./0） #$1 #$%

;4<=*+>?$((+/=4(*’ & & ;>(3/</(*0 ;>(3/</(*0
7>’(845:(/>5>?@*33*+’ A/</(*0 A/</(*0 ;>(3/</(*0 ;>(3/</(*0
1-34-(/>5845:(/>5>?B4C*+’ A/</(*0 A/</(*0 ;>(3/</(*0 ;>(3/</(*0
DE(/<-3@(+-(*6C>?@*33*+’ ;>(*F/’( ;*-+3C>E(/<-3 %F/’(，=4(5>(/5(4/(/.* ;*-+3C>E(/<-3，/5(4/(/.*
7><E4(-(/>5-37><E3*F/(C>?@*33*+’ G/6) A>H A>H A>H
B4C*+7)*-( %-’C ,/??/:43( %-’C ,/??/:43(
@*33*+’’1-34-(/>5845:(/>5 ;>(+*.*-3*0 ;>(+*.*-3*0 +*.*-3*0 ;>(+*.*-3*0
$4:(/>5@E**0 8-’( @3>H 8-’( #*0/4<
DE(/<-3I>(-39+>?/( ;>(J4-+-5(**0 ;>(J4-+-5(**0 J4-+-5(**0 ;*-+3C>E(/<-3

参 考 文 献

K #! B/:)3*+，L! M-3-65-5-<! B/00/563-564-6*’-50 H/55*+

0*(*+</5-(/>5/5<43(/N-((+/=4(*-4:(/>5’［L］!%4+>E*-5L>4+5-3>?

DE*+-(/>5-3O*’*-+:)，&PPQ，KRP（&）：2SP!2T"

& L!I*/:)，G!U-33*5/4’，L!U-33*5/4’!#43(/E3*N/’’4*-4:(/>5-50

<-+V*(-36>+/()<’?>+()*U>+30U/0*U*=［L］!,*:/’/>5@4EE>+(

@C’(*<’，KTTT，&R（K）："T!RR

2 %!J/<*5*WN845*’，A!J>0>，L!$!O>0+/64*WN$64/3-+，"#$%!

,*’/65/56=/00/56’(+-(*6/*’?>+(+-0/56 -6*5(’/5 *3*:(+>5/:

-4:(/>5’［7］!X5：9+>:!2+0X5(’37>5?! #43(/N$6*5(@C’(*<’
（X7#$@NTS）!9/’:-(-H-C，;L：X%%%9+*’’，KTTS!K2R!K"2

" Y!M!7)*!,*’/65:><E*(/(/>5()+>46)<43(/0/<*5’/>5-3-4:(/>5’
［L］!O$;,L>4+5-3>?%:>5></:’，KTT2，&"（"）：RRS!RSP

Q %’()*+,-./0，O/5-$W>43-CN@:)H-+(W，@-+/(M+-4’!9+>(>:>3’-50

’(+-(*6/*’?>+ -4(><-(*0 <43(/N-((+/=4(* -4:(/>5’［7］! X5：

$$#$@&PP&!;*HY>+V：$7#9+*’’，&PP&!ZZ!SQ

R %’()*+,-./0，O/5-$W>43-CN@:)H-+(W，@-+/(M+-4’!$5%563/’)

-4:(/>5E+>(>:>3?>+<43(/N-((+/=4(*/(*<’［J］!X5：A;$X&Q2K!

B*+3/5：@E+/56*+，&PP&!Q&!RS

Z %’()*+,-./0，O/5-$W>43-CN@:)H-+(W，@-+/(M+-4’!B/00*+’’

’(+-(*6C?>+ <43(/N-((+/=4(*’*[4*5(/-3%563/’)-4:(/>5 H/()-

0*-03/5*［7］!X5：$$#$@&PP2! ;*H Y>+V：$7# 9+*’’，

&PP2!"QZ!"R"

S L/5\/56，@)/7)45C/!$’*-3*0=/0<43(/N-((+/=4(*./:V+*C-4:(/>5
［L］!7)/5*’*L>4+5-3>?7><E4(*+’，&PPR，&T（K）：K"Q!KQ&（/5

7)/5*’*）

（金 ，石 纯 一!一 种 暗 标 多 属 性 拍 卖 方 法［L］!计 算 机 学 报，

&PPR，&T（K）：K"Q!KQ&）

72+82+9，=>+5/5KTSP!O*’*-+:)E+>?*’’>+
/5XB# 7)/5- O*’*-+:) A-=! G/’ <-/5
+*’*-+:)/5(*+*’(’/5:340*0/’(+/=4(*0-+(/?/:/-3
/5(*33/6*5:*， <43(/N-6*5( ’C’(*<，-4:(/>5
<*()>00*’/65，*(:!
金 ，KTSP年 生，XB# 中 国 研 究 中 心 研 究

员，主要研究 方 向 为 分 布 式 人 工 智 能、多 $6*5(系 统、拍 卖

方法!

:/2;/1+<2，=>+5/5KT2Q!9+>?*’’>+-50
9)! ,!’4E*+./’>+>?,*E-+(<*5(>?()*
7><E4(*+ @:/*5:* -50 I*:)5>3>6C，

I’/56)4- ]5/.*+’/(C，’*5/>+ <*<=*+ >?
778! G/’ <-/5+*’*-+:)/5(*+*’(’/5:340*
<43(/N-6*5(’C’(*<，0/’(+/=4(*0$X!

石纯一，KT2Q年生，教授，博士生 导 师，中 国 计 算 机 学 会 高 级

会员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多$6*5(系统、分布式人工智能（’:C"
(’/56)4-!*04!:5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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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"$%&’($&)*%+,-.

!"#$%&’()*"(+,-,#&(++.,,%&*#/01*"#2-*(%)-32-*.&-345(#)5#6%.)/-*(%)%78"()-.)/#&9&-)*2%:;<=>=<>?-)/

;<@?;=A=:B.5*(%)+-&#(C,%&*-)*C#5"-)(+C+7%&&#+%.&5#-)/*-+’-33%5-*(%)()C.3*(D-9#)*+1+*#C+（EB4）:B.5*(%)C#*"%/+"-F#

#G,3(5(*&.3#+，&#H.(&#3#++-9#)*-0(3(*(#+-)/-5"(#F#7-+*-)/#77(5(#)*C.*.-3-9&##C#)*+:B55%&/()9*%*"#5%C,.*-*(%)-3-0(3(*1，

5%CC.)(5-*(%)-0(3(*1-)/&-*(%)-33#F#3%7-9#)*+，EB4/#+(9)#&+%&-9#)*+5-)+#3#5*/(77#&#)*’()/+%7-.5*(%)C#*"%/+7%&%)#D*%D

%)#-)/%)#D*%DC-)1)#9%*(-*(%): E.3*(D-**&(0.*#-.5*(%)+#G*#)/*&-/(*(%)-3-.5*(%)+#**()9+*%-33%$)#9%*(-*(%)%F#&)%)D,&(5#

-**&(0.*#++.5"-+$#(9"*，5%3%&，+(I#()-//(*(%)*%,&(5#:J-+#/%)-9#)#&-3(I#/C.3*(D-**&(0.*#-.5*(%)C%/#3，*"(+,-,#&,&%F(/#+-)

-.5*(%)C#*"%/)-C#/EBK:EBK(+-)#G*#)+(%)7%&K)93(+"-.5*(%)7&%C+()93#-**&(0.*#*%C.3*(D-**&(0.*#:L#/(+5.+++*&-*#9(#+

-)/,&%7(*+%70.1#&+-)/+#33#&+()EBK:4%C#C-(),&%,#&*(#+%7EBK-&#,&%F#/:J.1#&+-)/+#33#&+-&#()/(F(/.-331&-*(%)-3()

EBK:J.1#&+-)/+#33#&+"-F#)#-&31%,*(C-3+*&-*#9(#+:!"#*%*-3,&%7(*%70.1#&+-)/+#33#&+(+)#-&31%,*(C-3$(*"*"#9(F#)

+*&-*#9(#+:8%C,-&#/$(*"K+*"#&M-F(/’+$%&’+，EBK"-+-C%&#9#)#&-3(I#/C%/#3:8%C,-&#/$(*"EBN-.5*(%)，EBK(+C%&#

*&-)+,-&#)*7%&+#33#&+:4#33#&’++*&-*#91

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()EBK(+C%&#()*.(*(F#*"-)()EBN:

第/0届全国信息存储技术学术会议征文通知

为促进和加强存储技术的学术交流、展示新产品，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存储技术专业委员会决定于A<<;年O<月OA!O@
日在武汉召开第O@届全国信息存储技术学术会议:本次会议由中 国 计 算 机 学 会 信 息 存 储 技 术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办，华 中 科 技 大

学计算机学院、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（筹）承办:会议将通过学 术 报 告、专 题 讨 论、产 品 展 示 等 多 种 形 式，就 信 息 存 储 的 最 新 研

究进展和发展趋势开展深入、广泛的学术交流，并特邀著名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:
征文范围

欢迎从事信息技术研究、开发、应用的各界人士，就下列领域（但不限于）所涉及的信息存储技术方面的内容踊跃来稿：

" 国内外存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，信息存储理论研究与信息存储新技术研究；

# 计算机主存体系结构研究及实现，海量信息存储技术，光存储技术；

$ 存储领域中的核心技术及实现研究，存储相关芯片的设计与应用，智能存储技术；

% 网络存储、数据网格及相关技术，存储系统性能评价；

& 多媒体信息存储技术，数据仓库，数据挖掘；

’ 信息存储系统的安全性、可靠性及可用性研究；

( 存储系统解决方案、存储技术及产品的标准:
征文要求

应征学术论文应是未正式发表过的研究成果，可以是英文 文 章，也 可 以 是 中 文 文 章:中 文 论 文 格 式：参 照《计 算 机 研 究 与

发展》格式:英文论文格式：参照PK8!QRK2S!K4格式:
投稿方式：电子投稿:稿件请采用 L%&/，TM6文档格式:
电子投稿的KDC-(3地址：+*%&-9#<;)".+*U#/.U5)或/7#)9)".+*U#/.U5)
征文截止：A<<;年>月O<日

录用通知：A<<;年V月O<日

被本次会议录用的学术论文将收录在会议论文集内，经选择后论文将在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》（增刊）上发表:优秀的英文

稿将选送到《W)*#&)-*(%)-3X%.&)-3%7Y(9"T#&7%&C-)5#8%C,.*()9-)/2#*$%&’()9》等 杂 志 上 发 表，优 秀 中 文 稿 将 通 知 作 者 提 交

英文稿:有关会议的动态信息可通过拨打（<A>）V>>?A=<A或通过KDC-(3询问:
参展范围

为了加强产业界、学术界和应用领域间的交流和联系，本次会 议 将 举 办 信 息 存 储 技 术 交 流 会 及 产 品 展 示 会:凡 与 存 储 相

关的产品和技术均欢迎参会参展，有意参展的单位请联系：

联系人：冯 丹 谢长生

电话：（<A>）V>>?A=<A，V>Z@A@;= 6-G：（<A>）V>Z@Z<<@
KDC-(3：/7#)9)".+*U#/.U5)
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存储技术专业委员会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方 粮博士

地址：@O<<>=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

电话：（<>=O）@Z>=;?> 6-G：（<>=O）@ZO><@?
KDC-(3：P7-)9))./*U#/.U5)

O@OO金 等：一种递增叫价的多属性拍卖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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